
2013年4月19日
April 19，2013A7 法律·移民

LAW & IMMIGRATION

EB-5投资移民现状及我们的建议
为了吸引外资，创造就业

机会，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美
国政府于1990年在《美国移民
归化法案》创立了职业移民第
五优先（EB-5 投资移民)，鼓
励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获得美
国永久居留权。但开始后的很
多年，EB-5并未引起人们多大
的关注。直到近几年，EB-5投
资才引发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自2008年至2012年,美国移
民局发放的EB-5绿卡从1443个
剧增到7641个，增加了五倍以
上，其中中国大陆人士所占的
比重从2008年的24.9%增加到
2012年的80.1%,（其它为：韩
国占5.9%，台湾占1.9%,委内瑞

拉占1.4%,伊朗占1.1%,其它国家和地区占9.6%
）。换句话说，2012年发放的7641张EB-5绿
卡中，有6120位人士来自中国大陆。因此，毫
不夸张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
国大陆人士已经成为美国EB-5投资移民的主
力军。

不过，在吸引EB-5投资的热潮中，也
不乏有美国的一些机构利用外籍投资人急于
拿到绿卡的心理进行诈骗的事件发生。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在2013年2月初，在美国移民
局 (USCIS) 的帮助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确认并中止了发生在芝加哥的一起关
于EB-5投资移民项目的骗局，并对相关责任
人提出指控。在此骗局中，一位芝加哥人士
及其有限责任公司声称可为外国投资者办理
美国永久合法居留权，籍此获得外国投资者
的资金，然后私自挪用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并
存入个人银行账户，而非按法律规定，保留
资金并在申请被拒时退还给投资者。具体来
说，该投资项目在吸引投资者参与的过程中
采用了虚假文件和不实陈述。为了保护相关
投资者的投资资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冻
结了该骗局设计者的在美资产。 

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一次介入
EB-5投资移民案件，它凸显了EB-5投资的
复杂性和风险性。不少有兴趣进行EB-5投资
的外籍人士也变得更加谨慎，对如何投资、
何时投资和在哪里投资投入了更多的思考。3
月19日，美国的华尔街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
EB-5投资移民的文章，就充分地说明了这
一点。美国有一部叫《音乐之声》的电影，
曾经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这部电影是基于
真实的事件拍摄而成。片中主人公的后代
Johannes Von Trapp为了寻求外资来修葺其家
在佛蒙特州的庄园，曾先后三次飞到北京推
销投资项目，每次都以该电影和其父母的逃
亡经历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力，不过他的努力

目前收效不大：他计划在6月前吸引44位投资
者，投资总额为2200万美元，但到目前为止，
仅有4位投资者同意投资，投资额为250万美
元。连Trapp先生可利用名人效应吸引投资的
效果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很多没有类似优势可
用的人吸引EB-5投资就更困难了。

担心资金被滥用和陷入骗局的投资者多采
用的是区域中心项目投资。通过区域中心投资
获得EB-5移民签证时，由于每个投资者所占
的份额不大，他们一般对项目没有管理权。

反之，如果外籍投资者考虑采用直接投资
方式获得EB-5移民签证，那么他们就对投资
项目拥有日常管理权，可以更好地对投资移民
的全过程进行监控，从而不受或少受损失。

如果您想投资区域中心，为了规避被骗
的风险，可以考虑雇我们做“可行性测试”
（feasibility test）。对于那些不想投资区域中
心而想直接投资，但是却没有经商经验的外籍
投资者，我们建议考虑采用特许经营的途径申
请绿卡。 

上面提及的芝加哥EB-5诈骗案是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第一次介入的EB-5投资移民案
件，但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随着EB-5投资
移民热持续不退，也许还会有其他机构进行其
它形式的骗局。因此，对于一个想通过EB-5
投资移民获得美国绿卡的外籍投资者来说，如
何选择合适的投资方案、商业类型和委托经验
丰富的移民律师至关重要。

在申请EB-5投资移民绿卡的整个过程
中，外籍投资者所要面对的问题来自方方面
面，有商务经营上的，有财务资金上的，有移
民法律上的，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外籍投资
者最好选取一位在EB-5投资移民方面有丰富
经验的律师帮助，经验丰富的律师会帮助您选
择最适合您的EB-5投资方案，并为您量身定
做具体的申请策略。

有关投资移民（EB5）
上两期的专栏分别为大家解释了劳工绿卡

第一优先（EB1）中的杰出人才（EB11）和相
关非移民签证（O Visa），以及劳工绿卡第二
优先（EB2）和国家利益豁免（NIW）。这一
期为大家介绍一下投资移民（EB5）。

投资移民主要有两种方式：
１）投资100万美金用于兴建企业，或100

万美金正在陆续到位。如果投资地点属于美国
政府划分的“失业率为全国平均水平1.5倍的
区域”，则投资额标准降低至50万美元。这种
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为美国创造10个全职工作
岗位，申请人必须亲自参与所投资创立企业的
日常管理。

２）50万美金投给“投资中心”的项
目。“投资中心”由美国移民局审核批准并定
期审查。目前移民局批准了超过200家投资中
心。投资中心下面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投资项
目。投资人不直接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这种
投资对创造10个就业岗位的要求与第一种略有
不同，引入了“间接工作岗位”的概念，即可
以与该项目／企业本身没有直接雇佣关系，但
受雇于为该项目／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其他
企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

通常我们建议大家把绿卡和做生意分开，
否则压力会很大，生意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如
果主要目的不是投资做生意，而是为自己和家
人获得绿卡，那么推荐用第二种方式“投资中
心”。移民法规定投资必须是“风险投资”
，因此选择一个可靠的投资中心很重要。选择
投资中心及旗下的项目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

在过程中大家会获得来自多方面的不同信息，
建议请专门的分析师对你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分
析。

投资移民（投资中心类）的步骤：
１）确定投资中心及项目，并准备相关资

料。
２）递交投资申请I-526，这一步最重要

是证明资金的来源，目前这一步的审核越来越
慢，大概需要９到１８月的时间。在I-526递
交之后，就已经有了移民倾向，因此申请人如
果用旅游或学生签证这种不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签证往返中美之间，很可能遇到麻烦。建议
没有H1B或L1这样允许有移民倾向签证的申请
人，在I-526审核期间，在美国境内保持合法
移民身份，尽量减少往返次数，或直接在国内
等待绿卡。

３）I-526批准后，递交绿卡申请I-485
，90天之内可以拿到工作许可证（working 
permit）和回美纸（advance parole），可以用
回美纸自由出入境，不再需要使用签证。绿卡
大约４到６个月批准。此时获得的绿卡是两年
有效的临时绿卡。

４）拿到临时绿卡后的一年零９个月可以
开始递交转正式绿卡的I-829。批准后则获得
永久绿卡。

注：21岁以下的孩子可以跟着父母一起申
请绿卡。21岁以上子女则需要独立申请，其50
万美金可以由父母馈赠，但仍需证明馈赠人的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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